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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百川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川燃气” ）、天津武清百川燃气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清百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公司为百川燃气担保金额20,000万元、为武清百川担保金额6,000万元。 本次担保事

项后，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公司已累计向百川燃气提供担保149,590万元，累计向武清百川提供担保6,286.02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百川能源” ）子公司百川燃气拟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以下简称“渤海银行” ）

申请综合授信。 2022年10月24日，公司与渤海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协议》，为百川燃气提供20,000万元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

后，公司对百川燃气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49,590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50,410万元。

公司下属子公司武清百川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 2022年10月24日，公司与兴业银

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武清百川提供6,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后，公司对武清百川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286.02万元，可用担

保额度为18,713.98万元。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于2022年3月7日和2022年3月28日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对外

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2年度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及下属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不超过60亿元。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无需再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百川燃气

公司名称：百川燃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国风

成立时间：2003年6月2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023754014070U

注册资本：36,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武隆南路160号。

经营范围：管道燃气（天然气）、瓶装燃气（液化石油气）、燃气汽车加气站（天然气）；天然气用具的销售、安装及维修、维护。

与公司关联关系：百川能源持有百川燃气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505,149.41万元，负债总额为347,936.39万元，净资产为157,213.02万元；2021年度营

业收入为323,571.99万元，净利润为32,288.34万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497,748.26万元，负债总额为343,667.52万元，净资产为154,080.74万元；2022年1-6

月营业收入为182,278.66万元，净利润为11,493.96万元。

（二）被担保人：武清百川

公司名称：天津武清百川燃气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旺

成立时间：2005年4月2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2773609619Q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武清开发区泉州公路西侧。

经营范围：天然气管道管网输配，燃气经营，天然气灶具、热水器、计量表销售、安装、维修服务，会展策划。

与公司关联关系：百川能源间接持有武清百川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62,653.80万元，负债总额为41,295.88万元，净资产为21,357.92万元；2021年度营业

收入为66,792.56万元，净利润为10,001.74万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53,655.99万元，负债总额为35,080.14万元，净资产为18,575.85万元；2022年1-6月

营业收入为37,397.60万元，净利润为5,271.14万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 债权人 担保方式 担保金额 担保期限

百川燃气 渤海银行

不可撤销的连带

责任保证

人民币20,000万元

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武清百川 兴业银行 连带责任保证 人民币6,000万元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百川

燃气、武清百川经营稳定，资信良好，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预计范围内，已经公司董事会全票审议通过。 董事会认为年度担保预计考虑了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日常经营需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担保风险总体可控，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长远发

展。

公司独立董事对年度担保预计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及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是

在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基础上，经合理预测而确定的，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 该议案涉及的

担保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 本次新增担保后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275,276.02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0.41%；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255,276.0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5.29%。 公司不存在对子公司以外的担保对象提供担

保的情形，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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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被动减持公司股票完成的公告

股东陈汉康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19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

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因公司股东陈汉康先生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海证券” ）的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一案，国海证券浙江分公司计划于2022年4月12日至2022年10

月11日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对陈汉康先生质押给国海证券的61,029,998股公司股票进行减持，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5.37%。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陈汉康先生的《关于减持计划完成的告知函》。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相关规定，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应当及时予以公告。 上述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本次被动减持

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

减持均价

（元/股）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5月31日 100,000 0.01 3.09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6月1日 191,400 0.02 3.13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6月2日 8,600 0.00 3.12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6月6日 177,000 0.02 3.13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6月7日 103,000 0.01 3.16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6月8日 105,000 0.01 3.04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6月9日 105,000 0.01 3.14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6月10日 5,000 0.00 3.13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6月13日 199,000 0.02 3.12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6月14日 101,000 0.01 3.07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6月15日 100,000 0.01 3.14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6月16日 100,000 0.01 3.09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6月20日 3,170,000 0.28 3.19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6月21日 3,000,000 0.26 3.14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6月22日 3,000,000 0.26 3.16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6月23日 799,000 0.07 3.21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6月24日 95,000 0.01 3.34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8月29日 50,000 0.00 4.03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8月30日 180,000 0.02 4.32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8月31日 65,000 0.01 3.79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9月5日 267,000 0.02 3.67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9月6日 105,000 0.01 3.60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9月7日 105,000 0.01 3.60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9月8日 5,000 0.00 3.58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9月13日 390,000 0.03 3.41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9月14日 120,000 0.01 3.35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9月19日 5,560,100 0.49 3.06

陈汉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9月28日 3,538,000 0.31 3.04

合计 21,744,100 1.92 3.15

注：①本次减持股份的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②本次被动减持价格随减持时市场价确

定。

公司股东陈汉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润成” ）于2022

年9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股东

陈汉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自前次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后累计减持公司股票4,512,186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0.40%。

2、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陈汉康

持有股份 75,026,086 6.60% 53,281,986 4.69%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75,026,086 6.60% 53,281,986 4.6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浙江润成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持有股份 53 0 53 0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53 0 53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 75,026,139 6.60% 53,282,039 4.69%

陈汉康先生其他被动减持计划尚在实施过程中。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汉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浙

江润成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52,307,8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602944� %。其中，陈汉康持有

公司股份52,307,800股， 占公司总股本4.602939� %， 浙江润成持有公司股份53股， 占公司总股本

0.000005%。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事项系国海证券浙江分公司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人民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

知书》的要求，对陈汉康先生质押给国海证券的61,029,998股公司股票实施卖出，就处置股票所得价

款，在国海证券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范围内优先分配给国海证券。

2、公司于2022年3月19日对此次被动减持股份事项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日，实际减持情况与

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3、陈汉康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被动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汉康先生相关的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鉴于陈汉康先生持股比例已

低于5%，陈汉康先生后续将无需履行减持预披露等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三、备查文件

1、陈汉康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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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发行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宠股份” 、“公司” 或“发行人” ）和联储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联储证券”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1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实施细则（2018�年 12�月修订）》

（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

理（深证上[2022]� 726号）》等相关规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

“中宠转2”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10月24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

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

告及深交所网站（www.szse.cn）公布的《实施细则》。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年10月2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

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

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 1�张。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认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

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2、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

行数量的 70%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

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中止本次

发行。 如果中止发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76,904.59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发行包销基数为 76,904.59万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

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

额的 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额为23,071.38万元。当实际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

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及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

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及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

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生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

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

持有人名称” 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中宠股份公开发行76,904.59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原股东优先配售及网上申购已于

2022�年10月 25日（T�日）结束。

根据 2022�年10月21日（T-2�日）公布的《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为向所有参

加申购的投资者送达获配信息。 现将本次中宠转2发行申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本次可转债发行总额76,904.59万元，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 元，共计 7,690,459张，

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发行日为 2022�年10月25日（T�日）。

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原股东优先配售的可转债4,981,096张， 共计498,109,600元，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4.77%。

三、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结果及发行中签率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可转债为2,709,360张，共计270,

936,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5.23%，网上中签率为0.0027132874%。

根据深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 本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99,855,250,900 张 ， 配 号 总 数 为 9,985,525,090 个 ， 起 讫 号 码 为

000000000001-009985525090。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2年10月26日（T+1� 日）组织摇号抽签仪

式，摇号结果将于2022年10月27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可转债的数量，

每个中签号只能购买10张（即1,000元）中宠转2。

四、本次发行配售结果汇总如下：

类别 有效申购数量（张） 实际获配数量（张） 中签率/配售比例

原股东 4,981,096 4,981,096 1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99,855,250,900 2,709,360 0.0027132874%

合计 99,860,231,996 7,690,456 -

注：《发行公告》中规定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网上申购每10张为1

个申购单位，因此所产生的余额3张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五、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六、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2022年10月21日（T-2�日）刊登的《发行公

告》。 投资者亦可到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有

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七、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发行人：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任福照、逄建毅

联系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蒲昌路8号

联系电话：0535-6726968

2、保荐人（主承销商）：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15号金融中心大厦15层

联系电话：010-86499784、010-86499490

特此公告。

发行人：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0月26日

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 《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

Ｔ＋１

日） 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主持了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

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５４２７

，

０４２７

，

０９９８

末“

５

”位数

２４４０２

末“

７

”位数

９１０１６３３

，

１１０１６３３

，

３１０１６３３

，

５１０１６３３

，

７１０１６３３

，

２４３１１９６

末“

８

”位数

７９５２９９０１

，

１９５２９９０１

，

３９５２９９０１

，

５９５２９９０１

，

９９５２９９０１

，

４７２３８２３０

，

９７２３８２３０

，

２６９８９２２７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

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４６

，

８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厦眼科”、“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

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０８５

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６

，

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５０．８８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

权平均数（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

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第三十九条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３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 本次发行不

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

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

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３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４

，

８６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８１．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４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００％

。

根据 《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６０６．６２５６６

倍，

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１

，

２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６６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１．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３４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９．０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３１０６９２８８４％

，有效申购

倍数为

３

，

２１８．６１２５０

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

５０．８８

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

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

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

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

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

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

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中披露的

２８１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６

，

９０８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８

，

５３４

，

８７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的结

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６

，

５５０

，

２５０ ７６．７５％ ２８

，

８７８

，

３６８ ７８．９０％ ０．０４４０８７４３％

Ｂ

类投资者

３

，

７６０ ０．０４％ １６

，

５３６ ０．０５％ ０．０４３９７８７２％

Ｃ

类投资者

１

，

９８０

，

８６０ ２３．２１％ ７

，

７０５

，

０９６ ２１．０５％ ０．０３８８９７７３％

合计

８

，

５３４

，

８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４２８８２９０％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８９６２０５８１

联系人：中金公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

（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10 月 26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欣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3、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

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

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欣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

（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203 栋 202 室主持了

欣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

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8094，3094

末“5” 位数： 47585，97585

末“7” 位数： 8514121，1014121，2264121，3514121，4764121，6014121，7264121，9764121

末“8” 位数： 01270386，51270386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欣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

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24,843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欣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欣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0

月

26

日

欣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欣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2,561.19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予以注册的决定（证监许

可〔2022〕1884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泰君安”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2,561.19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25.88 元 /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

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

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28.0595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

行。

最终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831.29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1.5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729.90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8.50%。

根据《欣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 7,706.43266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00%（向

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512.25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319.04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242.1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0.0220829603%， 申购倍数为

4,528.37838 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

（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1、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 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 （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

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

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

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欣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10 月 26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的，以及获得

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

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

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交所” ）、 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

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项目的网

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网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

通知。

一、战略配售情况

（一）本次战略配售的总体安排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 25.88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 社保基金、养

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证裕投资” ）无需参与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证裕投资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

发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

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144 号]）（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证

监会令[第 167 号]，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 ）、《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1〕21 号，以下简称“《特别规

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 （2021 年修订）》（深证上 〔2021〕919 号， 以下简称 “《业务实施细

则》”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2018〕

279 号，以下简称“《网上发行实施细则》”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2020 年修订）》（深证上 〔2020〕483 号， 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

协发 〔2021〕213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

发 〔2018〕142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

（中证协发〔2021〕212 号，以下简称“《注册制下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 ）

等相关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有关股票发行上市

规则和最新操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

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

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T 日）结束。 经核

查确认，《发行公告》 中披露的 246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6,413 个有效报

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数量为

4,886,650.0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欣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

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

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A类投资者 2,760,290 56.49% 9,482,332 71.89% 0.03434863%

B类投资者 6,370 0.13% 17,192 0.13% 0.02699272%

C类投资者 2,119,990 43.38% 3,690,876 27.98% 0.01740716%

总计 4,886,650 100.00% 13,190,4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配售无零股产生。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

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

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

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38032666、021-3803187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欣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0

月

26

日

欣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